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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14 年 10 月 29 日同舉辦「114 年金環獎

頒獎典禮暨全國查緝國土保育及環保犯罪成果

表揚大會」 

  為落實國土保育與環境永續發展目標，及遏止

不法業者對於國土環境的危害，本署、內政部警

政署、環境部環境管理署及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

育署在環境部會議廳共同舉辦「114 年金環獎頒

獎典禮暨全國查緝國土保育及環保犯罪成果表

揚大會」，邀請行政院卓榮泰院長蒞臨會場勉勵

跨部會的多名查緝英雄，同時亦邀請行政院陳金

德政務委員、林明昕政務委員、李慧芝發言人、

法務部鄭銘謙部長、環境部彭啟明部長、環境部

沈志修常務次長、法務部調查局陳白立局長、環

境管理署顏旭明署長、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廖一光

副署長、警政署李文章副署長、本署張斗輝檢察

長等貴賓蒞臨會場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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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執行「加強查緝國土保育及環保犯罪」專案，

成果斐然，查緝英雄展現環保決心 

本署自 114 年 9 月 8 日至 9 月 28 日間，與

內政部警政署、環境部環境管理署、農業部林業

及自然保育署、法務部調查局等機關協力合作，

於全國同步執行「加強查緝國土保育及環保犯

罪」第三次專案，成功查緝執行國土案件 42 件、

環保案件 138 件，查緝到案 536 人，羈押被告

74 人，查扣不法所得逾新臺幣 8 千多萬元、大

型機具共 107 台，在跨部會各機關查緝人員的

共同努力之下，成果斐然。本次表揚大會評選出

10 位查緝有功人員，包含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檢察官陳祥薇、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嚴維

德、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林永、臺灣臺中 

 

 

現場與會長官合照 

卓榮泰院長蒞會訓勉 

114.10.29 

114.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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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王顗翔、法務部調查局高

雄市調查處調查官張桂菁、環境部環境管理署北

區環境管理中心技正陳柏志、環境部環境管理署

南區環境管理中心技正王雅馨、農業部林業及自

然保育署南投分署埔里工作站主任王聰瑞、內政

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四大隊偵查小隊偵

查佐江治承、宜蘭縣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代理

隊長鍾榜元。這些查緝有功人員卓越的表現，充

分展現了政府強力維護國土環境安全與生態永續

的決心。 

三、跨機關合作守護環境 凝聚社會共識創造永

續家園 

表揚活動中，卓院長致詞時特別勉勵各位受表

揚人，並提到今日提到的各項獲獎案例，行為態

樣相當多元，包含違法傾倒廢棄物及土石方，或

將化學物質流放河川中而汙染水質等，這些違法

行為對於臺灣的國土保育造成極大的挑戰，也因

此有今日來自檢、警、調、環、林等跨機關，共同

辦理今日的表揚大會，藉此機會讓這些獲獎人員

成為各機關以及社會大眾的楷模，也藉此影響各

機關的查緝人員，更積極投入保育山林的工作。

法務部鄭銘謙部長更提到，面對日益嚴峻的環境

污染的挑戰，我們始終都應該以積極偵查作為來

回應社會的期待，展現政府在環境保護上的努力

與堅持；鄭部長也特別感謝今天受表揚的每一位

每一位同仁，讚揚各位查緝先鋒皆是團隊的典範，

因為查緝同仁奉獻專業、勇氣與責任心，守護了

環境正義，值得社會大眾由衷的敬佩與感謝。 

卓院長頒獎予 10 位受獎人並與受獎人合影留念 

「114 年金環獎頒獎典禮暨全國查緝國土保育及環保犯罪成果表揚大會」現場大合照 

114.10.29 

 

國土及環保犯罪不僅侵害國土安全，更直接影

響民眾健康與生活品質，不法業者為追求不法利

益，四處亂倒廢棄物、濫墾山坡地或竊取珍貴之

林木資源，不僅傷害國土安全與民眾健康，也破

壞了我們辛苦維護的環境生態平衡。為遏止此類

犯罪行為，本署特別整合跨部會的力量，依頒訂

之「檢察機關查緝國土保育及環保犯罪行動方

案」，將科技執法、查扣不法所得及回復原狀列

為執行重點，並督促檢察官於偵查中積極召開回

復原狀會議，將「破壞者負責、污染者付費」原

則落實於每一個案件中。 

本次表揚大會由本署、內政部警政署、環境部

環境管理署、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共同辦理，

藉此鼓勵查緝國土及環保犯罪成效卓著、表現優

秀的各部會機關人員，也象徵政府持續深化打擊

國土及環保犯罪的決心，展現執法人員專業與熱

忱守護土地的精神。未來，本署將持續強化查緝

能量，凝聚保護環保正義之社會共識，守護青山

綠水，讓臺灣成為子孫世代安居樂業的永續家園。 

114.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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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部與本署共同舉辦「114 年檢察機關與軍事機關業務
聯繫會議」—建立常態性聯繫機制，共同協力妥適偵辦軍法違紀案件，

作成八點提案共識決議，落實執行 

 

一、 法務部所屬一、二審檢察長及國防部各軍事

機關副主官、法務主管共同參與 114 年 9 月 18

日檢察機關與軍事機關業務聯繫會議 

  檢察機關與軍事機關為落實「檢察機關辦理刑

事案件與軍事機關聯繫要點」及「軍事機關處理

官兵涉法案件與檢察機關聯繫要點」，建立定期

聯繫平臺，共同維護國家安全及部隊紀律與領導

統御，本署與國防部合辦「檢察機關與軍事機關

業務聯繫會議」，自 107 年起每年舉辦 1 次，由

本署與國防部輪流主辦，今（114）年輪由國防

部主辦，本署協辦。 

 

  本次檢察機關與軍事機關業務聯繫會議於

114 年 9 月 18 日下午假嘉義空軍第四聯隊舉

行，由本署張斗輝檢察長與國防部常務次長黃佑

民中將共同主持，法務部徐錫祥政務次長、黃世

杰政務次長、最高檢察署邢泰釗檢察總長、國防

部空軍副司令王德揚中將、法律事務司司長吳逸

聖中將蒞臨指導，並有全國一、二審檢察署檢察 

 

， 

長以及各軍事機關副主官、法務主管共同與會。 

 

二、臺灣高等檢察署與國防部共同召開「檢察

機關與軍事機關業務聯繫會議」之目的與成效 

  法務部徐錫祥政務次長致詞時指出：法務部

與國防部延續建立之聯繫平台，由最高檢察署

統籌，定期舉行聯繫會議來共同討論問題，已

建立「從速偵辦、從重求刑」、「充分溝通、

徵詢意見」、「重大案件妥適發布新聞」等基

本原則。國防部現積極檢討研修「軍事審判法」，

未來現役軍人觸犯陸海空軍刑法之軍事犯罪案

件，將交由軍事法院審判，法務部就未來軍審

改制之國家政策，持續提供法制意見，並協助

軍事司法官之教育訓練，提升軍法官對軍法案

件之參與程度增進偵辦軍法案件之效益，安排

教育訓練，強化偵查實力。檢察機關與軍事機

關在案件偵辦上，將持續保持密切合作，共同

協力辦案，針對敏感性與迫切性案件，將以嚴

謹態度偵辦，維護國家安全與軍紀嚴明。 

  
致贈紀念品: 

本署張斗輝檢察長致贈空軍第四聯隊楊全文上將 

「114 年檢察機關與軍事機關業務聯繫會議」大合照 

114.9.18 114.9.18 



 

4 

 

  

 114 年 9 月 18、19 日舉辦「第 2 次檢察長業務座談會」  

國防部黃佑民常務次長致詞時表示，國軍任務

與挑戰日益複雜，軍紀與管理也面臨新課題，如何

讓檢察機關更深入理解部隊特性與紀律要求，是

國防部與檢察機關雙方共同努力的方向，透過制

定規章、借調軍法官等方式，深化彼此合作關係，

感謝各級檢察機關長期協助偵辦軍事案件，展現

專業與公正立場。 

 

三、專題報告有助了解維護軍事營區安全的現

況，精進妥適處理軍事案件 

本次檢察機關與軍事機關業務聯繫會議專題

報告，由國防部法律事務司針對「軍事營區安全

維護條例」提出專題報告，該條例作為官兵執勤

依據，以遏止對軍事營區之窺探、情蒐等不法行

為，有助與會者了解維護營區安全的現況，以求

精進妥適處理軍事案件。 

 

四、會議 8 則提案充分交換意見後作成決議，落

實執行 

除上開專題報告外，本次會議總計 8 則提案，

經與會人員充分交換意見後獲致結論，作成決

議，將送交各與會機關落實執行。 

 

五、建立常態性聯繫機制，共同協力妥適偵辦軍

法違紀案件 

本次業務聯繫會議更強化檢察機關與軍事機

關間之溝通協調，貫徹及落實歷次檢察與軍事機

關業務聯繫會議決議，並讓偵辦軍法案件經驗得

以延續，共同維護國家安全與軍事紀律。 

 

為轉達當前檢察政策，溝通全國檢察機關意見，

本署於 114 年 9 月 18 日至 19 日邀集全國一、二

審檢察署檢察長，於嘉義地區舉辦「114 年度第 2

次檢察長業務座談會」，座談會由本署張斗輝檢察

長主持，並蒙法務部鄭銘謙部長及最高檢察署邢泰

釗檢察總長蒞臨訓勉。 

 

  座談會由本署及法務部檢察司、保護司針對重要

檢察業務、檢察行政事項提出業務報告；臺北、臺

中、彰化、橋頭、新北地檢署分別就「公司（商號）

人頭帳戶之查緝與防制」、「預警制度下的新視野

—神說公司吸金案」、「統整全國資料從根打擊詐

騙地面師—保護中高齡被害人之辦案經驗分享」、

「依托咪脂毒品查緝專案報告」、「細微線索拆解

閃兵大平台：藝人妨害兵役案偵辦實錄」為專題報

告，並透過分享與討論建議，期藉此充分達到意見

交流、經驗傳承，貫徹法務部及行政院施政重點。 

 

 

最高檢察署邢檢察總長、法務部黃政務次長、檢察

長、徐政務次長、黃常務次長、本署張檢察長 

(由左至右) 

114 年度第 2 次檢察長業務座談會 

114.9.18 

114.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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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麻查緝量攀升與施用黑數 

近年來，司法警察機關查獲之大麻重量與植株數逐年攀升，113 年全年即查獲達 2,493 公斤、1 萬

3,917 株，但地方檢察署偵結施用大麻人數為 1,305 人，與查獲量顯然不成比例，足見國內仍潛藏

為數不少大麻施用者黑數，若未持續挖掘，恐造成社會潛在風險。此外，大麻毒品使用族群特性與

傳統毒品使用者有所差異，且社會上仍有部分言論鼓吹大麻合法化，散布錯誤資訊，誤導國人尤其

是年輕族群。 

 

二、統合全國 20 縣市檢、警、憲發動「0917 查緝施用大麻黑數專案」 

  有鑑於大麻具成癮性、濫用性與社會危害性，在我國屬第二級毒品，施用亦屬犯罪行為，絕非時

尚潮流之代表。為糾正錯誤認知、避免歪風蔓延，本署賡續 113 年執行之「0305」、「0902」專案

成果，於 114 年 9 月 23 至 24 日，統合全國 20 個縣市地方檢察署指揮司法警察機關及相關憲兵

隊，發動「0917 查緝施用大麻黑數專案」。 

 

三、執行成果 

  本次專案歷經多次會議籌劃，由本署、新北地檢署、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與內政部警

政署刑事警察局共同分析、蒐集完整聲請搜索資料，再統合基隆、臺北、新北、士林、桃園、新竹、

苗栗、臺中、彰化、南投、雲林、嘉義、臺南、高雄、橋頭、屏東、宜蘭、臺東、澎湖、金門等 20

個地檢署，並指揮全國 21 個司法警察機關及 3 個憲兵隊分案執行。專案期間動員地方檢察署 214

人次與司法警察 974 人次，向各地方法院聲請取得 383 張搜索票，於全國同步展開搜索行動。 

 

0917 專案查獲成果豐碩 

動

員 

地檢署 214 人次、司法警察 974 人次，向法院聲請

取得 383 張搜索票，針對 365 位嫌疑人聲請搜索票，

實際執行搜索地點 330 處。 

被

告 
查獲涉嫌栽種、吸食及持有大麻毒品者 245 人。 

扣

得 

扣得大麻 1.68 公斤、大麻製品 83 個等物、查獲大麻

煙彈 97 顆、大麻煙彈載具 35 支、施用大麻器具包括

研磨器、小型濾網及各類小型菸斗等共 581 個。 

四、結語 

  大麻在我國為第二級毒品，不論製造、運輸、販賣、轉讓、栽種，或是施用，均屬違法犯罪。本署

將持續貫徹政府對大麻零容忍態度，透過專案整合查緝能量，挖掘施用黑數，嚴防大麻氾濫，以維護

國人健康與社會安定，並呼籲社會大眾應正視大麻危害，切勿受合法化或時尚化言論誤導，輕忽大麻

對健康、家庭帶來之嚴重影響。 

挖掘施用大麻黑數、糾正錯誤認知—本署統合全國 20 縣市檢、

警、憲執行「0917 查緝施用大麻黑數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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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署與前端金融機構簽署「可疑交易分析機制」專案合作

意向書—預警保護民眾財產，精準阻詐，溯源偵辦詐欺集團 

鄭銘謙部長表示：本次臺高檢署與臺灣企銀簽

署「可疑交易分析機制」合作意向書，象徵公私

協力更深化，協助第一線金融從業人員精準阻

詐，由執法單位擔任後盾，減輕銀行行員壓力；

並強調「打詐綱領 2.0」的核心目標是讓人民有

感，法務部除促請臺高檢署繼續督導檢、警、調

加強查緝境、內外詐欺集團、溯源斷根外；在策

略上，亦促請各地檢署，對於事證明確之詐團核

心份子，包括車手，加強聲請羈押，以鞏固事證，

溯源斷根，澈查犯罪網絡；對於未賠償被害人所

受損害之詐團，從重求刑、上訴；加強查扣詐團

之犯罪不法利得，以填補被害人所受損害，讓民

眾真正有感政府守護民眾財產之決心。 

 

 

 

114 年 9 月 10 日與臺灣企銀簽署「可疑交易分析機制」專案合作意向書 

行政院新世代打擊詐欺策略行動綱領（下稱打詐綱領）2.0 版今年開始施行，以「運用 AI 防制」、

「加強被害保護」及與跨機關合作及公私協力為規劃重點。金融機構為阻詐最前線，為協助金融機

構精準阻詐，並預警管控潛在不法金融帳戶，溯源偵辦詐欺集團，本署分別與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臺灣企銀）、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合作金庫）、華南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華南銀行）、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第一銀行）簽署「可疑交易分

析機制」專案合作意向書，並邀請法務部鄭銘謙部長，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銀行局

王允中副局長、各機關首長到場觀禮。 

本署張斗輝檢察長表示：臺高檢署為懲詐執

行機關，與金管會共同合作，就第一線執法人

員所發現與金融阻詐之相關議題，金管會均給

予很大之協助，展現跨機關合作成果。本署所

推行之「可疑帳戶預警中心機制」，此機制結

合「預警保護民眾財產」及「期前溯源查緝詐

團」，透過檢、警、金之異常交易通報機制，

尤其在被害人不知被害時，提前攔阻被害人遭

詐騙之財產，本機制在全國各地檢署均已全面

施行，為金融機構阻詐提供強力後盾，並減少

民眾財損。感謝臺灣企銀率先公股行庫與本署

簽署「可疑交易分析機制」專案合作意向書，

將有助於減少民眾財產損害。 

本署與臺灣企銀 

【打詐阻詐先鋒 公私領域合作】 

可疑交易分析機制簽署儀式 

114.9.10 

 

邀請鄭銘謙部長、金管會銀行局王允中副局長及臺北地

檢署王俊力檢察長、新北地檢署郭永發檢察長、士林地

檢署張云綺檢察長到場觀禮 

114.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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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年 10 月 1 日與合作金庫簽署「可疑交易分析機制」專案合作意向書 

 
鄭銘謙部長表示:本次臺高檢署與合作金庫

簽署「可疑交易分析機制」合作意向書，擴大

公私協力合作，協助金融從業人員精準阻詐，

並獲取重大詐欺犯罪情資，溯源查緝詐欺集團；

並強調「打詐綱領 2.0」的核心目標是讓人民有

感，在 9 月 18 日所舉辦之全國檢察長會議，

法務部除促請各地檢署檢察長，對於詐團核心

份子，包括車手，加強聲請羈押、查扣犯罪不

法利得外，對於未賠償被害人所受損害之詐欺

行為人，應從重求刑、上訴，尤其求刑部分，

為免詐團存僥倖心態，無視司法，應從法定刑

之中度刑作求刑基準，臺高檢署亦已訂定以被

害人損害金額為標準，增訂求刑參考表，供全

國各地檢察署參酌。讓民眾真正有感政府守護

民眾財產之決心。 

 

 

本署張斗輝檢察長表示：臺高檢署為懲詐執

行機關，與金管會共同合作，就第一線執法人

員所發現與金融阻詐之相關議題，金管會均給

予很大之協助，展現跨機關合作成果。本署所

推行之「可疑帳戶預警中心機制」，此機制結

合「預警保護民眾財產」及「期前溯源查緝詐

團」，經由檢、警、金之異常交易通報機制，

透過通報平台，提前攔阻，以減少被害人損害，

本機制在全國各地檢署均已全面施行，為金融

機構阻詐提供強力後盾，並減少民眾財損。感

謝合作金庫與本署簽署「可疑交易分析機制」

專案合作意向書，將有助於精準阻詐及偵辦重

大詐欺案件。 

 

 

本署與合作金庫 

【檢銀合作反詐騙 共創金融守護圈】 

可疑交易分析機制簽署儀式 

邀請鄭銘謙部長、金管會銀行局王允中副局長及臺北地

檢署王俊力檢察長、新北地檢署郭永發檢察長、士林地

檢署張云綺檢察長到場觀禮 

114.10.1 

 

114.10.1 

金管會銀行局王允中副局長表示：金管會推

動金融機構落實「協力阻詐」政策，強調跨部

會合作的重要性，包含與法務部、警政署、數

發部等資訊交流，密切合作，強化金融機構的

資訊共享與精準阻詐機制。因詐騙手法快速演

變，單靠銀行端資訊有限，必須導入跨部門情

資，才能有效鎖定高風險交易並提升阻詐效率。 

 

金融從業人員雖常面對客戶誤解甚至不滿，但仍

盡力守護客戶資金安全，展現高度社會責任。此

次臺灣企銀率先與臺高檢署簽署合作意向書，展

現強大執行力，主管機關極為肯定。此舉象徵金

融業與政府共同打詐的重要里程碑，對整體防詐

成效有重大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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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年 10 月 22 日與華南銀行簽署「可疑交易分析機制」專案合作意向書 

鄭銘謙部長表示：「打詐綱領 2.0」核心宗旨

是讓人民有感。今年 1 至 9 月電信詐騙新收案

件，占全般新收案件比為 24%，與 112 年之

新收案件占 31%相較，有顯著之下降，這是跨

機關、公私協力共同努力的成果，值得肯定。

但詐騙手法日新月異，為免民眾遭詐受損，已

促請全國各地方檢察署偵辦重大詐欺案件，於

不違反偵查不公開規定，以「短影音」之公告

方式，使民眾知悉懲詐成效，及提醒民眾慎防

遭詐騙。另為避免詐欺集團心存僥倖，應予從

重求刑，臺高檢署並已訂定求刑參考表，供各

地方檢察署參考，對於法院輕判部分，基於檢

察官監督法院之公益職責，應提起上訴，促請

法院妥適量刑，使民眾有感。 

本署張斗輝檢察長表示：人頭帳戶為詐欺、

洗錢之工具，要抑制詐騙案件，首要減少人頭

帳戶。經法務部所推行之人頭帳戶案件總歸戶

制度及金管會、金融機構之共同阻詐措施努力

下，今年 1 至 9 月單純人頭帳戶新收案件數，

與去年同期相較，下降近 20%；且經金管會統

計，今年 9 月之警示帳戶數，已呈現負成長之

情形，均有顯著之成效。本署所推行之「可疑

帳戶預警中心機制」，透過檢、警、金之合作，

尤其在無被害人之第二層以上之洗錢帳戶或假

投資詐騙之潛在被害人時，透過通報平台，由

檢察機關主導提前攔阻被害人遭詐騙之財產，

且可作為金融機構之強力後盾，得以減少被害

人所受財產損害，有助於精準阻詐及偵辦重大

詐欺案件。 

 

本署與華南商業銀行 

【檢銀攜手 強化金融防線】 

可疑交易分析機制簽署儀式 

 

 

 

邀請鄭銘謙部長、金管會銀行局王允中副局長及臺北地檢

署王俊力檢察長、新北地檢署郭永發檢察長、士林地檢署

張云綺檢察長到場觀禮 

114.10.22 

114.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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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年 10 月 27 日與第一銀行簽署「可疑交易分析機制」專案合作意向書 

 鄭銘謙部長表示：「打詐綱領 2.0」核心宗旨是

讓人民有感。今年 1 至 9 月電信詐騙人頭帳戶新

收案件，與去年同期相較，下降 19%，這是跨政

府機關及與金融機構共同努力的成果，值得肯定。

但詐騙手法日新月異，就像變形蟲一樣，捉摸不

定，為免民眾遭詐受損，法務部已促請全國各地方

檢察署偵辦重大詐欺案件，於不違反偵查不公開

規定，以「短影音」之公告方式，為防詐、懲詐之

宣導，提醒民眾慎防遭詐騙。另立法院已於 10 月

17 日三讀通過《中央政府因應國際情勢強化經濟

社會及民生國安韌性特別預算案》，包括全民普發

現金 1 萬元的計畫，將於 11 月間登記、發放民

眾。法務部為防制及查緝此類詐騙，分析過去普發

現金詐騙手法，並提供及促請臺高檢署邀集執法

單位知悉，各地檢署並應建立通報機制，以加強防

制及查緝。若金融機構發現有提領異常之情形，希

望透過合作通報，防止政府普惠於民之良善美意，

遭詐團利用為歛財之工具。 

 

本署張斗輝檢察長表示：人頭帳戶為詐欺、

洗錢之工具，要抑制詐騙案件，首要減少人頭

帳戶，更有賴跨機關、公私協力，以高風險外

籍人士遭詐團利用為人頭帳戶為例，於去年 8

月 27 日，經跨部會合作，將移工之出境等資

料，介接予金融機構知悉，強化帳戶風險管

控，經統計，今年 1 至 8 月之此類型警示帳

戶發生數，與去年同期相較，已減少 60%，

有顯著之成效。另本署所推行之「可疑帳戶預

警中心機制」，透過檢、警、金之合作，尤其

在無被害人之第二層以上之洗錢帳戶或假投

資詐騙之潛在被害人時，透過通報平台，由檢

察機關主導提前攔阻被害人遭詐騙之財產，

且可作為金融機構之強力後盾，得以減少被

害人所受財產損害，並查扣詐欺集團犯罪資

產，有助於精準阻詐及偵辦重大詐欺案件。 

本署分別與中小企銀、合作金庫、華南銀行、第一銀行簽署「可疑交易分析機制」合作意向書，運

用金融科技，全面聯防阻詐機制，分析掌握潛藏之不法金融帳戶，得以期前對不法帳戶採取風險管控

措施，避免成為詐欺及洗錢管道，並藉由相互間所提供之可疑交易異常因子、參數模型及疑似重大金

融詐欺不法情資，並結合法務部調查局洗錢防制處通報，攔阻不法洗錢金流、溯源查緝詐欺集團，共

同懲阻詐騙，守護民眾財產。 

 

本署與第一銀行 

【檢銀聯防 2.0 智阻詐騙新紀元】 

可疑交易分析機制簽署儀式 

邀請鄭銘謙部長、金管會銀行局王允中副局長及臺北地

檢署王俊力檢察長、新北地檢署郭永發檢察長、士林地

檢署張云綺檢察長到場觀禮 

114.10.27 

114.10.27 

 


